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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選才制度漸進改
⾰，達成考⽤合⼀
許舒翔 考選部部⻑

“ ⽤⼈機關參與選才需要社會各界、整體公部⾨、⼈⼒資源部

⾨，⼤家⼀起共同討論，未來修法與否，也需要⽤⼈機關認同並且

願意承擔未來他們應負的責任。 ”

⽤⼈機關參與國家考試選才，分成直接與間接兩部分。在「直接」部分，

⽤⼈機關參與程度的確有限，產⽣類似盲選的情況。但在「間接」的部分，

如設置考試類科、設定應考資格、考試⽅式、應試科⽬，及擬定命題⼤綱、

類科職能分析等，每⼀步都有⽤⼈機關參與研議。

最近的案例是為因應海洋委員會成立，增設「海洋技術」及「海洋⾏政」類

科，該類科⾼考應試科⽬共8科，除共同科⽬外，6項專業科⽬則由⽤⼈機關
提出構想，思考海洋⾏政及海洋技術設立⽬的及相關科⽬，與考選部及學者

專家共同研商後，再提送到考試院審定，換句話說，在「間接」的部分，⽤

⼈機關還是有充分參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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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今天要談的是「直接」部分，⽬前僅部分考試設有除筆試之外兼採⼝試

之考試類科，循例邀請⽤⼈機關⾼階⼈員擔任⼝試委員，直接參與選才，未

來如何以更直接的⽅式讓⽤⼈機關選才，找到更適合的⼈才，讓考⽤更加合

⼀，是未來努⼒的重要⽅向。

考試任⽤歷史脈絡

⺠國38年⾄55年曾經採⽤資格考，惟因考試及格、銓敘合格兩類⼈員採併列
造冊，致使機關遴選任⽤時彼此排擠；⼜部分特殊機關，得由機關⾸⻑⾃⾏

進⽤⼈員，無須考試取才，以致當年類似資格考之候⽤名冊制度成效不彰。

依據銓敘部統計，38⾄55年間，⾼考錄取3,802⼈，無⼈被任⽤，普考錄取
6,364⼈，任⽤32⼈；特考錄取59,116⼈，任⽤2,809⼈，顯⾒考⽤落差甚
⼤。未來如實施資格考，應避免發⽣⼤量通過資格考的⼈員無法被任⽤。

另外，68到84年則依職缺分為2類進⽤⽅式，第⼀類為分發任⽤，最低分數
在50分以上；第⼆類則類似資格考，等待⽤⼈機關甄選進⽤，分數需達60分
才算及格，因此形成錄取標準不⼀致的問題。未來如果採類似⽅式，必須注

意錄取標準與公平性等問題。

還有，85年到96年係採現⾏的任⽤考加上增額錄取。現⾏的「增額錄取」是
指正額錄取者分發完畢，再依成績⾼低排序分發增額錄取者，但在85到96年
的「增額錄取」為類似資格考的形式，⽤⼈機關無須依照分數⾼低可⾃⾏從

增額錄取者中挑選，此即引發公平性的聲⾳，增額的部分為了公平起⾒，最

後改以分數⾼低排序處理。因此，未來如⾛向資格考，公平性的問題亦不可

輕忽，當然也不能因此⽽裹⾜不前。

考選制度變⾰以因應新世代⼈才招募

時代改變了，新的世代來臨，考試院國家⼈⼒資源論壇電⼦報也曾討論108
課綱帶來整體教育⽅式的轉變，⼤學錄取也採多元篩選機制，新世代未來⼗

年、⼆⼗年後，是否還能適⽤這套傳統筆試制度？現⾏考試科⽬這麼多，是

否還能⽤這樣的⽅式取才？公務⼈員考試未來的定位，究竟該維持現⾏任⽤

考模式？或有其他可能性？

⼀、現⾏考選制度雖維持了形式公平，惟輕忽適才及適所之重要性



我國公務⼈員考試及任⽤制度，期藉由公平、公正及公開競爭之考試，篩選

適格⼈才，蔚為國⽤。惟在既有考選體制及實務運作下，能否衡鑑出真正符

合機關⽤⼈需求之適格⼈才？仍係學界及實務界，爭論不休之議題。

以公務⼈員⾼普初等考試為例，每年為公部⾨甄補近6千名新進⼈⼒，但⽤⼈
機關無法實際參與考試過程，無從了解被分發（配）者之學習歷程、性格特

質、⼯作潛能等是否符合機關所需；錄取⼈員雖已填列志願順序，但實際決

定其何去何從，仍係按原先考試成績⾼低。是以，⽤⼈機關與錄取⼈員均僅

能被動接受分發機關（銓敘部、⾏政院⼈事⾏政總處）之分發（配）結果。

因此，現⾏制度確實滿⾜了社會各界對於公平、客觀之期待，但就策略性⼈

⼒資源管理之觀點，其僅以「⼈⼒供應」為思維基礎，忽略「供給與需求相

互搭配」、「適才適所」之⽤⼈⽬標。換⾔之，我國現⾏公務⼈員考選機制

如僅重視考選程序公平，卻輕忽機關實際⽤⼈需求，如此之考選機制實非完

善。

⼆、在維持程序公平之前提下，尚待凝聚各界共識，適度將資格考之制度精

髓納入選才機制

⻑久以來，考試權獨立超然之地位，以及考試⽤⼈程序之公平、公正，向為

我國考選制度所珍視及⾃豪。但過度墨守成規，將使考試⽤⼈制度呈現僵

化。從先進國家公務⼈才進⽤經驗，以及公共管理相關專⻑之學者論著可

知，如能適度納入資格考之理念構想，提⾼⽤⼈機關參與選才過程之決策

權，將有助達成「專才、專業、適才、適所」之理想。

惟公務⼈員考試制度究該採資格考、任⽤考，或是雙軌併⾏？不僅是考⽤制

度及實務之變⾰，更是價值觀之翻轉。換⾔之，未來公務⼈員考選制度之設

計，如朝向資格考之⽅向改⾰，在法制上，其資格保存年限、候⽤名額之計

算及控管、遴選機制之設計等事項，允應審慎研議；實務運作上，在提⾼⽤

⼈機關遴⽤⼈才決策權時，宜考量如何杜絕⼈情關說弊端，並維護重度⾝⼼

障礙者等弱勢族群任職權益，實現社會正義等等，當諸多疑慮無法有效泯除

之際，學界及實務界恐無法凝聚共識，亦難取得社會⼤眾信任。

考選部這幾年也在思考怎樣突破及改變，中⻑期來講，還是必須仔細檢討並

修改相關法規，就像近期由考試院、司法院及⾏政院三院共同討論的法律專



業⼈員資格及任⽤條例，以特別條例處理法律專業⼈才的問題，包含法官、

檢察官、律師及法制⼈員，將來通過資格考後再進⾏實務學習，並由⽤⼈機

關負責甄選或甄試。公務⼈員的考試未來如果部分或全部⾛向資格考，應修

正的法規除公務⼈員考試法，尚有公務⼈員任⽤法、公務⼈員訓練進修法等

相關法規應併同檢討修正。

考試項⽬不可能只「加」不「減」

考試內容該怎麼處理？我們曾在108年推動⾼普考職組職系系統⼤幅度整
併，職組從43個整併為25個，職系從96個下修為57個，但考試類科幾乎沒有
變動。⾼考從122個類科減為113個類科，普考也從78個類科減為71個，考試
類科減少的幅度很⼩。

每個考試類科原有對應的職能，但經調整後，現⾏⼀個職系下已有多個考試

類科，考試類科對⼈員在職系流動上已無多⼤關聯。以文教⾏政為例，文教

⾏政職系下有文化⾏政、教育⾏政、體育⾏政、國際文教⾏政、博物館管理

等考試類科，如⼈員以教育⾏政錄取進入教育部⼯作，他⽇遇體育⾏政開

缺，就有機會轉調⾄體育⾏政，在職組職系⼤幅整併後，細分過多的考試類

科恐怕已逐漸失去原先的意義。

另外有些⼈提及希望增加⼼理測驗、性向測驗等，但制度不能只「加」不

「減」，對應考⼈來說，⽬前準備國考的負擔已經過重，如要另加⼼理測

驗、任⽤機關甄選，應考⼈可能無法負荷。⾄於如何「減」？此部分需要⽤

⼈機關的⽀持與共同研商。幾年前也曾推動⾼普考應試科⽬調整⽅案，試圖

將⾼考三級專業科⽬6個減為4個，普考專業科⽬從4個減為3個，雖然⼤部分
應考⼈⽀持，但還是有部分⼈對此產⽣質疑，因此未來更要審慎處理。

漸進式改⾰ ⼝試過程增加⽤⼈機關參與度

短期不修法的情況下，建議先藉由列有⼝試的考試類科，增加⽤⼈機關參與

度。以往⼝試委員共三位，其中⼀位為⽤⼈機關代表，兩位為學者專家，但

如外交領事⼈員特考，⼝試委員已改為兩位為⽤⼈機關代表，⼀位為學者專

家，因此⽤⼈機關的參與度已經提升。



未來甚⾄可直接由⽤⼈機關負責⼝試，考試院可聘任⽤⼈機關的⾼階文官為

典試委員，由此⼈兼任⼝試召集⼈，並審慎選擇⼝試委員負責⼝試評量。如

司法⼈員特考，其⼝試召集⼈已請法務部代表負責。以上作法是在沒有修法

的情形下，賦予⽤⼈機關更多參與空間。另外現⾏⾼普考⼤部分的類科是沒

有⼝試的，未來亦可考慮將部分類科減少筆試，增加⼝試，並由⽤⼈機關擔

任⼝試召集⼈，以⼤幅度提升⽤⼈機關參與度。

教考⽤三⽅合作 讓⼀流⼈才加入公部⾨

⽬前採取的考試⽅式進⽤許多表現相當傑出的公務⼈員，只是時代改變了，

必須因應新世代進入公部⾨的意願，如果設有太多障礙，可能造成新世代不

願意選擇進入公部⾨服務。未來要努⼒的⽅向不只讓⽤⼈機關參與選才，也

應該進⼀步與教育端密集合作。如果教育端培育的⼀流⼈才不⿎勵進入公部

⾨，⽤⼈機關所能選拔的也只有⼆流、三流⼈才，所以我們必須與教育端共

同培育未來公務⼈才。

未來修法與否，也需要⽤⼈機關認同並且願意承擔責任。例如體能測驗，體

能測驗其實應於訓練階段進⾏淘汰，為何是在考試端先⾏測驗？部分原因是

因為⽤⼈機關為節省訓練成本，需要應考⼈先⾏證明有某些程度的體能。如

何讓⽤⼈機關好好的參與選才，無法⼀蹴可及，但可逐步朝此⽅向邁進。

放眼國外制度，⼤多由⽤⼈機關選才，我國不能停留在僅依靠考試機關選任

⼈才，⽤⼈機關也應該充分參與，才能達到考⽤合⼀，讓⽤⼈機關可以真正

找到需要的⼈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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